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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3.本會法規提案（內規） 

       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第 1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 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 7 條及第 10 條」案。 

說   明：依地方制度法第 54 條第 1 項及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 3 條第 1 項

規定，直轄市議會應依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例，報

行政院核定。為配合 105 年 6 月 22 日修正公布之地方制度法第 44

條及第 46 條規定，將地方立法機關正、副議長（主席）選舉、罷免

投票方式，由「無記名投票」修正為「記名投票」，內政部業於 105

年 9 月 2 日修正發布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 11 條及第 14 條條文，

除將地方立法機關正、副議長（主席）選舉、罷免投票方式，由「無

記名投票」修正為「記名投票」外，另審酌記名投票係公開表達投票

意向與無記名投票須確保秘密投票，兩者規範目的尚有不同，爰就原

準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4 條第 1 項所列各款情事，檢討無效票

之認定標準，是本自治條例亦須隨同修正相關條文。 

辦 法：請大會審議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3 月 24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照案通過。 

發  文  字  號：106.3.30 高市會法字第 1064000017 號函 

附 件：高雄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 7 條及第 10 條修正草案總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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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 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議會議事規則第 11 條」案。 

說   明：有關議員提案之要件明定於本會議事規則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，提

案「應有議員二人以上之連署；如為三人以上共同提出者，得不經

連署，其共同提案人以不超過十人為限，…」。因此，簽署於同一議

案者，可區分「提案人」與「連署人」，非屬共同提案者，僅須 2 人

以上連署即可成立；如屬議員共同提出者，限須符合至少 3 人之規定

外，亦不得超過 10 人。 

然，重大議案經常有多數議員共同擔任提案人之情形，現行共同提

案人之上限規定致部分提案議員須列名為連署人。惟，提案人數除

顯示贊成提出議案於會議討論之人數多寡外，更進一步反映議案之

共識性程度高低，是共同提案人數殊無規定上限之必要。爰提出本

次修正草案，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後附。 

辦 法：請大會審議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3 月 24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5 次定期大會第 1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照案通過。 

發  文  字  號：106.3.27 高市會法字第 1064000015 號函 

附 件：高雄市議會議事規則第 11 條修正草案總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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